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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编 制 说 明

为规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工作，我部组织编制了《企业

温室气体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

编制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编制必要性

核查是保障碳排放权交易数据质量的重要环节，也是提升数据

质量的有效手段。欧盟、美国加州、韩国等国家和地区，以及我国 7

个地方试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均采用了核查的方式保障温室气体排

放及相关信息准确和可靠。

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于

2016 年发布了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》，用于指

导地方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的核

查工作。2018 年机构改革以来，我部不断加强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

协同管理，明确并进一步加强企业对数据准确性的主体责任，探索

利用生态环境系统已有的制度和工作队伍优势开展企业温室气体核

查工作。为规范核查工作流程，指导地方开展温室气体核查工作，

有必要出台《企业温室气体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2020 年 7 月以来，我部组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、中环联合（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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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）认证中心有限公司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

心等单位成立了《指南》编制组。初步确定了编制工作思路、技术

路线、工作方案、文本框架，并起草形成了初稿。

2020 年 8-10 月，编制组就《指南》初稿征求了河北、上海、江

西、四川、陕西、青海生态环境厅（局）及其支撑单位、有关行业

协会、核查机构和部分企业意见，并根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
2020 年 11 月，征求了部内相关司局和直属事业单位意见，形成

了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指南》由正文和 6个附件组成。

正文包括四个部分，分别明确了本指南的适用范围、术语和定

义、核查程序和核查要点等内容。

第一部分“适用范围”，明确了指南适用的范围。

第二部分“术语和定义”，明确了重点排放单位、监测计划、

温室气体核查和不符合项等术语的含义。

第三部分“核查程序”，明确了核查工作的 6 个实施步骤,包括

建立核查技术工作组、文件评审、确定现场核查范围、建立现场核

查组、实施现场核查和核查结论等。

第四部分“核查要点”，明确了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组织形

式、审核重点和相关问题的处理方法等。

《指南》的 6个附件主要明确了核查工作流程、技术服务机构要

求以及核查工作文件的模板等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

（一）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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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指南》适用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对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

排放量及相关数据的核查。对重点排放单位以外的其他企业或经济

组织的核查、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核查、基于科研等其他目的

的核查工作，可参考《指南》实施。

（二）核查工作程序

《指南》明确了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实施核查的工作程序，

其中主要的两个程序为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。

一是集中文件评审，识别突出问题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建核

查技术工作组，通过对所有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报告、首次提交备案

的监测计划、备案监测计划的修订及相关支撑材料进行集中文件评

审，识别突出问题，提高现场核查和监管的精准性。

二是针对突出问题实施现场核查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对通过投

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、文件审核等环节发现的具体问题以

及对首次提交备案和修订的监测计划，组织现场核查组进行现场核

实。对文件评审没有发现问题的重点排放单位，随机抽取 20%到现场

进行核查确认。

（三）核查的实施单位

在保障核查工作质量的基础上，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可根据实际

情况确定核查的实施单位。核查的实施单位可以由各级生态环境部

门、直属机构及通过购买服务方式选择的技术服务机构承担。省级

生态环境部门在确定核查技术工作组和现场核查组的数量、专业能

力以及成员构成时，应综合考虑本行政区域内核查任务量、核查工

作时限以及核查工作对重点排放单位所在行业的专业知识和温室气

体排放数据核算技能等方面的需求。


